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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杭工商下格式备案2009-17-0-4号
 旅 游 合 同

（国内旅游）

杭州途牛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9年12月17日工商备案）

国内旅游合同

甲方（旅游者或旅游团体）：_______   __     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 

地址：                                          邮    编：              

乙方（旅行社）：_                                     联系电话：               

地址：                                          邮    编：              

     经营许可证编号：                                 经营范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旅行社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国内旅游的相关事宜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合同标的

旅游路线名称                                     团号：                     。
组团方式 □自行组团  □委托组团（被委托方                                   ）。

行程共计     天     夜（含在途时间）。

出发日期                          ，出发地点                             。
途径地点                                                                 。

目的地                                                                   。
结束日期                              ，返回地点                         。

第二条  游程与标准（如附旅游行程表，须含下列要素）
旅行社统一安排的游览项目名称                                         。
游览时间                                                             。
景点名称                                                             。
景点游览时间                                                         。

往返交通                             ，标准                          。
游览交通                             ，标准                          。

住宿天数      ，旅游饭店名称                    ，标准               。

用餐次数              ，标准                                         。
自选项目名称                       ，费用                            。

旅游者自由活动时间                                     ，次数        。
购物场所名称                                                         。

购物次数                             ，时间                          。
地接社名称                                                           。

导游服务（□全陪；□地陪）。
第三条  旅游者保险

乙方应提示甲方购买旅游意外险。经乙方推荐，甲方             （应填同意或不同意，打勾无效）委托乙方办理个人投保的旅游意外保险。

保险公司及产品名称：                                                     。

保险金额：                                   元 ，保险费               元。  

第四条  旅游费用及其支付

甲方参加本次旅游共      人（成人：      人、儿童：     人），

应交纳旅游费用总额           元，费用付款期限                            。

旅游费用支付方式 □现金；□支票；□信用卡；□其他         。

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旅游者的权利

1、依法享有法律法规赋予消费者的各项权利。
2、在支付了全部旅游费用时有权要求乙方即组团社开具发票。

3、有权要求组团社按照合同和《旅游行程表》或《出团通知书》的内容和标准，兑现旅游行程服务。

4、有权拒绝组团社未经事先协商一致的转团行为和合同约定以外的购物及自费项目安排。

（二）旅游者的义务

1、如实填写合同，向组团社提供参加旅游所需的个人信息，并对所填的内容承担责任。
2、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旅游费用。

4、遵守合同约定完成旅游行程，配合导游人员的统一管理。
5、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不得携带违危险品、违禁物品参加组团社组织的旅游。

6、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尤其是贵重物品；贵重物品须随身携带。

7、行程中如果与组团社、地接社就行程中发生的问题发生争议，应当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解决，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旅游者不得以滞留当地、拒绝登机（车、船）等行为或威胁将采取上述行为的方式拖延行程或者脱团，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扩大的损失由旅游者承担。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组团社的权利
1、根据旅游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及相关条件决定是否接纳旅游者报名参团。
2、有权要求旅游者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个人相关信息，有权核实旅游者提供的相关信息资料。

3、按照合同约定向旅游者收取全额旅游费用。

4、旅游团队遇紧急情况时，可采取紧急避险措施。

5、有权拒绝旅游者提出的超出合同约定的不合理要求。

（二）组团社的义务

1、按照合同和《旅游行程表》或《出团通知书》约定的内容和标准，为旅游者提供质价相符的旅游服务。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项目和须注意的问题，应当事前向旅游者作出真实说明和警示，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2、如实告知旅游者旅游的具体行程安排和各项服务标准、旅游目的地的风俗习惯、安全避险措施、应急联络方式、当地接待社的名称及联络电话。

3、妥善保管旅游者提交的各项证件。

4、按照《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并向旅游者推荐旅游意外保险。

5、行程中不得违反合同约定，强迫或变相强迫安排旅游者到本合同约定的购物点以外的购物场所购物，或参加本合同约定的自费项目以外的自费项目。

6、旅游者在《旅游行程表》或《出团通知书》中所列的由旅行社安排的购物点所购物品系假冒伪劣商品时，组团社应当积极协助旅游者进行退换，自购物之日起90日内，旅游者无法从购物点获得退换的，组团社应当先行赔付。

7、向旅游者提供合法的旅游费用发票。

8、对旅游者个人资料信息保密。

9、积极协调处理旅游者在旅游行程中的投诉。出现旅游服务的内容与合同约定不符时，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旅游出行前，一方当事人因违约不能成行的，按照下列标准承担违约责任

1、违约方在出发前3日（不含3日）通知对方的，应当支付旅游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

2、违约方在出发前3日（含3日）内通知对方的，应当支付旅游合同总价10%的违约金。

3、以上违约责任如涉及航空、陆运、水运票务等损失，可参照相关部门有关条款另行赔偿，违约金或赔偿金总额不超过旅游费用总额。

（二）旅游途中甲方或乙方承担的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合同约定造成自身或他人损失的，责任由甲方承担。

2、乙方未按合同标准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等相关服务，或者未经甲方同意调整旅游行程，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三）其它违约责任                                        。积极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甲方旅游者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八条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

（一）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因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引起的，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的情形，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自然灾害、极端气候及瘟疫或传染病的流行等，如地震、海啸、泥石流、水灾、旱灾、风灾、火山爆发、暴雨、冰雹、冰冻、雪灾、火灾、爆发性传染病；所经路途因沿途桥梁、涵洞、隧道、路基等坍塌、损毁而无法通行；船舶所经航道因堵塞、水位急剧变化而导致无法通行等。

2、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及克服的人为因素，如战争、骚乱、暴动、动乱、恐怖活动、海盗活动、罢工、封锁、政府禁令或限制令（如宵禁、长期或临时的道路封锁或管制）等导致的行程延误或不能继续。

（二）意外事件，是指因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以外的偶然因素而发生的事件，如临时交通管制、重大礼宾活动导致的交通堵塞、列车航班晚点、约定下榻的的宾馆或约定用餐的餐厅由于当地政府举行活动而不得不临时取消预定等；行程中所包含的景点因故临时关闭或当地管理部门临时命令其关闭。

（三）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导致乙方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的，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四）因不可抗力而导致旅游者滞留和/或原定行程须改变，或者行程不能继续的，乙方应当尽力为旅游者的安排好相应的住宿交通等、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应当由旅游者自行承担；乙方先行替旅游者垫付了费用的，有权要求甲方和旅游者偿还。

 第九条  特别约定

（一）由于第三方侵害和/或甲方旅游者自身健康、自身过错行为（如犯罪、过失行为、自身判断失误）等原因导致甲方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乙方不承担责任，但乙方应当在法律允许的及合理的范围内尽力予以协助，乙方因提供协助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甲方承担。

（二）游玩中是否包含高风险项目 □是 □否（潜水、自驾车、滑雪等高风险项目不参保）。 

（三）甲方未按约定时间提供旅游者信息，或提供的信息资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准确，造成无法随团出行的，乙方不承担责任；乙方已支出的相应费用，甲方仍应承担。

（四）甲方旅游者擅自离团或擅自参加非乙方安排的活动时，造成甲方旅游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因航班、列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晚点或取消，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应当采取积极措施进行补救，经与旅游团队的旅游者协商并取得2/3以上成

员同意后可以对合同相应内容进行变更。

（六）因甲方未遵守承诺与保证，不向乙方告知旅游者存在不适合旅游的身体健康状况或疾病史，旅游者在旅游行程中发生疾病突然爆发或加重、恶化，危及健康及生命的，乙方不承担法律责任。但乙方应当提供必要的及可能的帮助，乙方提供帮助产生的合理费用，有权要求甲方旅游者承担。
第十条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一）本合同性质为旅游委托合同，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中“委托合同”章节的规定。

（二）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人身伤害事故，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

（三）本合同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向行业管理、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调解、协商，调解不成的，也可提请   旅游    仲裁委员会仲裁（不愿意仲裁而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请双方在签署合同时将此仲裁条款划去）。

（四）旅游服务监督及投诉电话：公司质监电话：              ，浙江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诉电话:0571-85117419，浙江省旅游投诉电话：0571-96118，国家旅游局投诉电话：010-65275315。

第十一条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约定。《旅游行程表》、《出团通知书》及补充条款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等同法律效力。

	补 充 条 款

 


甲    方：（签字或盖章）                         乙    方：（签字或盖章）

证件号码：                                      乙方代表（经办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合同签约地：_____                                                     _                  

